
附件 2： 

四川轻化工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2025 年寒假自主实践认定表 

姓        名  专 业 班 级  

实践单位名称  

自主实践时长 自___月____日起至____月____日止，合计_____小时 

自主实践内容概述（不低于 200字，不够可另附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单位负责人 

鉴定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公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___月____日 

说明 

（团委章） 

学生需自行准备自主实践的照片不少于五张，必须有学生本人。 

感谢您对我院社会实践工作的支持！咨询联系电话：0831-5980389。 

 


